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东辰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明月北路1188号九玺广场商务中心D座18楼(12#-18#)
本机关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及2022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采购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一、宜春市广播电视台“宜春市广播电视台4K高清电视改造项目（第二次）”项目（编号：东辰-YC2021-010-1）
1.招标文件商务评分项1：投标人在项目所在地范围内具有自主网络运营服务能力和传送广播电视节目能力。该项设置指向特定行政区域，限制了外地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采购市场，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五条的规定。
2.招标文件商务评分项2：项目经理具备通信与广电工程一级建造师证书。该证书为建筑行业准入性证书，与本项目行业不匹配，与采购需求无关，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招标文件商务评分项4：技术人员具有CIIP-A（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颁发），CISP（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书。上述证书均为IT行业证书，与本项目所属行业不匹配，与采购需求无关，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招标文件商务评分5：服务方案内容完整、切合实际的得5分，缺失较多，概念不清晰，未考虑采购人实际需求得3分。该项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二、宜春市袁州区民政局“袁州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编号：东辰-YZQ2021-007）
1.采购文件技术评分3.居家养老服务方案（8分）：“评委依据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等方面进行对比打分。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得8分；方案完整、较为合理、可行的得6分；方案基本可行的得2分”。 该项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2.技术评分8.管理团队配置方案（16分），要求“项目拟配备的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同时具有其他各类资质证书等”与采购项目特点和需求不相适应，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技术评分12.投标人履约能力，要求“售后服务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含养老服务相关内容）五星得2分、养老服务认证（认证范围包含居家养老服务内容）5A得2分、投标信息服务能力符合工信部制定的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且运行维护服务评估等级达到三级的得2分。类似认证为自愿申请，且对企业规模和分支机构设置等有明确要求，变相歧视未获得类似证书的中小企业。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五条的规定。
三、宜春市中心城区管理委员会“宜春市袁州区垃圾分类运营服务采购项目”（编号：东辰-YZQ2021-008）
技术评分人员配置方案1.项目经理：…提供投标人为该人员缴纳近6个月的社保证明…，排斥合法就业及新成立企业，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第一点第（四）的规定。
四、宜春市袁州生态环境局“袁州区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一乡一站”加装PM10采购及安装维保项目”（编号：东辰-YZQ2021-009）
1.采购文件中将“五星级商品售后服务认证”作为评审因素，该认证为自愿申请，且对企业规模和分支机构设置有明确要求，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五条的规定。
2.采购文件中商务评分－项目实施方案：以“方案合理、针对性强得5分，方案较为合理、针对性较强的得3分，不提供方案或方案不完善、没有针对性得0分”作为评审标准，该项评审因素未量化，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五、宜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经开区7个平交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及标志标牌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采购及安装项目（第二次）”（编号：东辰-JKQ2021-003-01）
1.采购文件中要求“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品只能由一家供应商参加”，排斥其他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2.采购文件中将“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施工调试车辆（含升降平台），并具有以投标人单位名称购买的设备发票彩色复印件及车辆行驶证电子扫描件”作为评审因素，要求投标人名称购买的车辆设备，排斥其他合法途径取得施工调试车辆的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3.采购文件中评分标准－商务部分：投标人售后服务方案：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尤其在维修人员安排，维护周期的时间、响应时间、零配件供应时间、回访周期等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方案，方案针对性强的得4 分；板式化、针对性不强的得1-2 分。评审因素未量化、设置区间分值，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购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本机关决定责令江西东辰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于2022年11月24日送达《政府采购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至你公司，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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